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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
 

五月份最新上課及校務安排 (2020-21) 
 

校方因應目前情況，經審慎考慮後，謹將 5 月 10 日至 5 月 21 日之校務安排如下，請各位家長留意： 
 
 

1. 教學安排  

 
5 月 10 日至 5 月 21 日期間，全體學生均需回校上課，學生須按現時每日 5 堂之時間表上課。惟每堂

課堂時間將縮短 5 分鐘，每節小息將改為 20 分鐘，放學時間為下午 1 時 30 分，而校內活動將繼續暫停。

以下為修訂後的時間表：  
 

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8:10 – 8:15 點名及早禱 

8:15 – 9:10 第一節課 

9:10 – 10:05 第二節課 

10:05 – 10:25 小息 

10:25 – 11:20 第三節課 

11:20 – 12:15 第四節課 

12:15 – 12:35 小息 

12:35 – 1:30 第五節課 
 
每班之時間表將上載至網上教學平台 Google Classroom ，學生務必仔細閱讀。學生需於早上 8:10 前

到校，校門於早上 7:15 起開放。此外，科任老師會按需要安排各級於課後進行網上補課。網上補課詳情將

由科任老師於課堂及各科網上教學平台 Google Classroom 公佈。 
 
此外，現時每級每星期一天「溫習日」的安排將繼續實行，「溫習日」早上無須回校。科任老師會因

應教學進度，安排「溫習日」級別的學生下午回校出席面授補課或測考。學生如需於「溫習日」下午回校，

校方將以家長信通知家長。學生必須出席此等補課或測考。 
 
若學生因病未能回校上課或參與網課及補課，必須按常規由家長致電回校請假。若連續兩天缺課，需

提交註冊醫生簽批的病假證明書。請注意，如學生無故缺課，將按校規予以紀律處分，並有可能影響其升

班資格。 
 
5 月 14 日為本校教師發展日，全校學生無須上課。 

 
 
2. BYOD 電子學習計劃 
 

為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，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，本校於本學年全面推行學生自攜流動裝置

(BYOD)計劃。自學期初，本校已經為有需要學生訂購平板電腦，並已經派發給相關學生。為方便學生

進行電子學習活動，中一至中五學生必須自行攜帶平板電腦回校上課。如學生並非經學校購買平板  
電腦，請確保電腦符合校方的最低要求 (型號：Apple iPad Air 2 (2014 年) 或更新，容量：32GB 或   
以上，顯示屏：9.7 吋或以上) ，並請於 5 月 10 日或之前帶回學校加裝流動裝置管理程式(MDM)。  
為確保平板電腦供學生學習之用，學生不可在校內使用未安裝流動裝置管理程式(MDM)之平板電腦，

校方將加強巡查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情況，如發現學生攜帶不適當之平板電腦或使用平板電腦作非教學

用途，會將個案交由訓導組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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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其他事項 
 

本校裕民坊穿梭巴士上車地點已經改為裕民坊 76 號﹝近舊 36A 號綠色小巴站﹞，開車時間維持不變

(上午 7:45 分)。 
 
 
4. 預防措施 
 

學校會盡力保持校園衞生及保障學生健康，希望在恢復面授課堂後，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下，逐漸  
回復正常的校園學習生活。惟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可能有變化，學校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，

家長亦需密切注意教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佈。 
 
懇請家長除了加強家居衞生外，同時亦須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，如出現病徵，尤其發燒（口溫高於

37.5°C，或耳溫高於 38°C），切勿上學，並立即求醫。每天須為子女量度體溫，並填寫「學生體溫記錄表」。 
 
 
祈望面授課堂可盡快全面恢復，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下，逐漸回復正常的校園學習生活；亦希望在  

各方努力下，師生及家長可盡快回復正常、健康的生活！ 
 
 

此致 
貴家長 
 
 

聖傑靈女子中學校長 
 
 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謹啓  
 

 
 
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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